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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世「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

此乃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之用。若與英文版本有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請細閱本保單，如有任何修正請求，並請盡快提出。

本保單連同「附表」及嗣後發出的任何附帶批單應以整體文件形式一併閱讀，並構成「閣下」與「本公司」之間的合約。除非獲「本公司」書面同意，

合約內容不得更改。而「閣下」的投保表格及聲明，不論以口述 若是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授權之代理錄音或書面形式提供，均會構成本合約的

依據。

「本公司」現與「閣下」協議，鑒於「閣下」支付保費及信賴各陳述、保證或聲明，以及遵從本保單及隨附之「附表」的條款與規章，如任何「受保

人」因「疾病」或「損傷」而招致在下文所訂承保範圍內由「醫生」建議之費用，「本公司」將支付指定的保障。

「本公司」將於收訖「閣下」所繳的保費後，在「保險期」內為「受保人」提供「附表」內訂明各節的保障，惟「閣下」必須履行本保單所列出的所

有條款與條件。此乃全年醫療保險保險單，將於「本公司」收訖「閣下」繳交隨後的保費後而續保。如已獲得本保單賠償或接受服務，「閣下」必須

繳交保單全年之保費。

「閣下」於投保表格內填報的資料如有任何更改不論以口述或書面形式，請盡早通知「本公司」，以免影響「受保人」於本保單的保障內容。

此乃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敬請妥為保存。

第一部份 定義

本保單內某些詞彙具有指定含意，釋義已分別列明如下。為方便識別有關詞彙，特將此等詞彙全部加上引號。本保單內容用詞如有性別或單雙之分，

均應視為概括性的描述，並無區別。

「意外」 於「保險期」內，任何不可預見或預料並導致「受保人」蒙受身體「損傷」之突發事件。

「年齡」 上次生日的年齡。

「內戰」 相同國家的公民或民族互相對抗而發生互相攻擊的戰爭或「戰爭」。

「先天性異常」 於出生時存在的異常，或「受保人」十二歲前由初生兒發展成的異常。

「日間病人」 因進行「手術」而需要到「醫院」或日間護理中心，但不需要過夜的病人。

「傷疾」 因同一「疾病」或「損傷」引致之所有醫療狀況，包括任何及所有因此而引起之併發症或密切有關之症狀，除非「受保人」

因該傷疾已於最近一次治療性手術後完全康復，並在最後一次的出院日期或最後一次到「醫生」診所接受診療之日期的九十

天（以較遲者為準）內，已不需因該傷疾進行檢查、觀察及或接受任何治療包括藥物、注射、特殊食療或病情咨詢，該傷

疾隨後之治療則會被視為另一次「傷疾」。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醫院」 符合下列條件的機構：
 根據所在國家或司法管轄區規定領取牌照之持牌醫院；及
 主要業務為接受患病、染恙或受傷人士住院及提供診斷、醫療護理及外科手術設備服務；及
 有一名或以上的持牌「醫生」時刻駐院；及
 駐有合資格護士或註冊護士每天二十四小時提供看護服務；及
 具有完善的「住院病人」設備；及
 保存有病人的每日醫療記錄。

醫院並不包括主要業務為診所、照料類別的診所、自然療法診所、健康水療院、療養院或復康院、保管照料的地方、照顧

長者或嗜酒者或吸毒者或精神病患者的機構，或護理院，或類似的機構。

「直系親屬」 「受保人」的配偶、父母、配偶父母、祖外祖父母、兒女、兄弟姊妹、孫兒女或合法監護人。

「住院病人」 於「醫院」佔用床的病人，並須出示「醫院」發出的每日房間及膳食費用單據以作證明。

「損傷」 「受保人」純粹因「意外」而非任何其他事故所蒙受之身體損傷。

「受保人」 「附表」訂明為受保人並受本保單保障的人士。受保人亦即本保單的投保人。

「醫療必需」 指接受醫療服務的必要性，並依下列條件考量

 因應有關診斷及有關狀況的一般治療所需；及
 符合良好及謹慎的行醫標準；及
 非純為註冊「醫生」或任何其他醫療服務供應商提供方便；及
 以最適合的程度有效地為「受保人」之「傷疾」作出安全及足夠的治療及以最經濟之設備進行治療受保「傷疾」；及
 於沒有醫療治療的情況下包括藥物或接受任何手術，使用醫療服務的目的並非純為診斷檢查、診斷掃描、影像檢查、
化驗檢查或物理治療。

「醫生」 已根據《醫生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規定，註冊為醫生之人仕，惟「閣下」或「直系親屬」除外。如於｢香港｣以外

之地區接受治療或「手術」，則指擁有合格西醫學位，並已獲准在其執業的地區合法授權提供醫療及外科「手術」服務的人

士，惟「閣下」或「直系親屬」除外。

「小型手術」 列於「小型手術表」上的手術程序，或由「本公司」界定為跟已列出的小型「手術」有同等複雜性及嚴重性的「手術」。

「門診」 「受保人」在「醫生」的診所或辦事處、或「醫院」門診部或急症室接受醫療服務或治療。



「保險期」 「附表」內所訂明之保險有效期，而「本公司」已接納該保險期間之保費。

「保單週年日期」 列明於「附表」之生效日期的週年日。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在本保單生效日、復效日或「提升保障生效日」三者取其較遲之前已存在的任何「損傷」、「疾病」或病況，及或「受保

人」已呈現病徵或已接受診療、診斷、治療或醫療意見，或已服用處方藥物一段時間而其知悉或理應知道的相關病況。

「有關文件」 有關文件包括「附表」、投保表格不論以口述或書面形式、聲明、附加契約、批單、附件及修訂本。

「附表」 隨附本保單並構成保單一部份之附表。

「小型手術表」 附帶在本保單上，標示為小型手術表的一份文件。「本公司」將不時更新小型手術表，如有任何更新，將在「保單週年日期」

起作出改動。

「疾病」 在「保險期」內健康出現不正常之病理變異。

「手術」 除非另外註明在第三部份 手術現金保障的第 項內，手術是由「醫生」以切割或切除組織的方法改變人體結構，以逹致

治療「疾病」或「損傷」。

「提升保障」 指提升保障及或計劃級別。

「提升保障生效日」 指「本公司」同意「閣下」保單「提升保障」當日「香港」時間 時，即「本公司」發予「閣下」訂明「提升保障」詳

情之保單「附表」或批單所註明的日期。

「等候期」 等候期是指：

 本保單之生效日期、或任何附帶批單或其後增加的「提升保障生效日」 只限增加保障部份，或保單復效日開始計算的
三十日內，以較遲者為準，「本公司」不會就「受保人」在此期間首次出現病徵之「疾病」作出任何賠償。為避免疑慮，
等候期不適用於「損傷」；及

 就「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而言，等候期為本保單之生效日期、或任何附帶批單或其後增加的「提升
保障生效日」 只限增加保障部份，或保單復效日開始計算的三十六個月內，以較遲者為準。在此時期內，「本公司」
不會就「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所引起的「手術」提供任何保障。

「戰爭」 兩國或多國因任何目的交戰，或主權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又或正式宣戰或未正式宣戰的公開軍事衝突，又或國與國之間經

主權國正式授權而 終止和平關係；及 陷入武裝敵對局面。

「本公司」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閣下」 「附表」上註明為「受保人」的本保單持有人之人士。

第二部份 保障表

以下各項計劃及保障必須於「附表」內訂明為有效的計劃及保障，方為適用。

每名「受保人」每宗「傷疾」之最高保障額 港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手術現金保障

每宗「傷疾」之最高保障額  

非「小型手術」

「小型手術」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

於「香港」境外進行「手術」的最高保障額為上述之五十個百分點。

每保單年度的最高保障額

第三部份 手術現金保障

若「受保人」在此保障下，因「疾病」或「損傷」的原故，由「醫生」建議登記為「住院病人」身份住院、在「日間病人」或「門診」規格下由「醫

生」進行之具有「醫療必需」的「手術」，「本公司」會提供手術現金保障予「受保人」；惟在任何情況下，就任何一宗「傷疾」的保障額，將不會

高於第二部份 保障表內列明所選擇的計劃的最高保障額。

若「受保人」需要就一宗「傷疾」進行多於一次「手術」，則「本公司」只會就當中享有最高保障額的一項「手術」提供一次手術現金保障。若「受

保人」已就同一宗「傷疾」的較低保障額的「手術」獲得手術現金保障後，則「本公司」將會在扣減已付保障額，向「受保人」提供手術現金保障的

差額。

在每一「保險期」年度內所付的最高保障額，將不高於第二部份 保障表內所定的每保單年度的最高保障額。

 非「小型手術」的手術現金保障
「本公司」會按第二部份 保障表內所選擇的計劃項目 的保障額，就「醫生」因受保的「傷疾」進行非「小型手術」提供一筆過的手術現金。

 除了列明在「小型手術表」上在「醫院」規格下以登記「住院病人」身份所進行的「小型手術」外，所有其他在「醫院」規格下由「醫生」
就「疾病」或「損傷」所建議進行的「手術」，皆被視為非「小型手術」。

 「小型手術」的手術現金保障
「本公司」會按第二部份 保障表內所選擇的計劃項目 的保障額，就「醫生」因受保的「傷疾」進行「小型手術」提供一筆過的手術現金。



 所有由「醫生」建議因「損傷」或「疾病」引致，而進行的內窺鏡無論包括或不包括活組織切片檢驗及或息肉切除術都被視為「小型手術」。
而下列的內窺鏡無論包括或不包括活組織切片檢驗，除非是在全身麻醉情況下進行，否則將不受保在此保單內：
- 膠囊內窺鏡
- 鼻腔鼻竇內窺鏡
- 咽頭鏡
- 喉頭鏡
- 陰道鏡
- 子宫鏡

 所有由「醫生」建議因「疾病」或「損傷」引致而在「門診」或「日間病人」規格下進行的「手術」，皆被視為「小型手術」。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的手術現金保障
「本公司」會按第二部份 保障表內所選擇的計劃項目 的保障額，就「醫生」因受保的「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進行「手

術」提供一筆過的手術現金。

第四部份 一般不承保事項

本保單將不會承保因下列事故直接或間接引致之索償：
 飛行，除非以乘客身份乘搭由持牌商業航空公司營運的正式持牌航機；
 酗酒、濫藥或其他成癮的事物

由酗酒、濫藥或其他成癮的事物直接或間接地引起之「疾病」或「損傷」；

 任何於「等候期」內所引起的治療或費用；
 化學物及核子污染

任何核子燃料或核子武器物料燃燒後所產生的核子廢料所引致的電離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在「等候期」內的「先天性異常」
 犯罪行為

參予任何犯罪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搶劫、運毒或襲擊；

 職業運動
以職業形式參予任何形式的競賽或運動，或因「受保人」參與此等運動、競賽賺取報酬；

 在「等候期」內的「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
 精神疾病

精神失常或神經系統失調，包括但不限於精神病、神經官能症、任何類別抑鬱症、焦慮症、厭食症、暴食症、變性手術、精神分裂症及其他行為

失常病症；

 自我傷害行為
自殺、企圖自殺、蓄意自我傷殘、精神錯亂；

 特定程序
- 任何因分娩、流產、墮胎、妊娠引致的懷孕狀況及其他有關併發症，避孕或避孕儀器，男女兩性的先天缺陷或不正常、生育、不育、未能懷孕
治療或性功能障礙治療包括男性性功能障礙影響及兩性絕育「手術」或還原絶育的「手術」；

- 美容或整容「手術」包括任何因美容治療引致的「手術」及任何因「意外」所致所引致的治療 ；有關淺靜脈曲張、蜘蛛網狀靜脈的治療；
- 任何性質的牙科「手術」；
- 發育延遲或學習及或語言「傷疾」；
- 人體免疫力衰竭病毒 及或任何 有關「疾病」引起，包括愛滋病 及或不論如何引起或如何定名之變種、衍生或變故病體的治療；
- 任何關於性病或透過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 任何純粹以針注射或用針的程序；
- 眼部屈光不正；
- 有關腎衰竭的支持性治療，包括透析治療；
- 有關體重增加的任何手術，肥胖的治療或所有以增加或减少體重為目的之治療，不論有沒有「疾病」或共存「疾病」的出現；或
- 植入荷爾蒙植入物的治療；

 並非由註冊「醫生」所進行的「手術」；
 「戰爭」或同類的危險
「戰爭」、侵略、外敵入侵、敵對局面 不論正式宣戰與否、「內戰」、叛亂、革命、暴亂、軍事政變或奪權行動、直接參與罷工、暴動或內亂。

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
 整體協議

本保單，包括所有「有關文件」，乃立約各方之間的整體協議。任何代理或其他人士均無權更改或豁免本保單的任何條款。本保單如有任何修改，

必須獲得「本公司」受權人員的批准並簽發批單作實，方始生效。為避免疑慮，「有關文件」亦會組成續保合約的部份，除非收到「受保人」的

通知，所有資料會於續保時被視為真確及有效。
 「年齡」及資格限制

除非另有訂明相反規定，於本保單生效日，「受保人」的「年齡」必須介乎十八至三十五歲，可續保至五十五歲，所有保障將於「受保人」五十

五歲生日後的「保單週年日期」終止。「受保人」必須為「香港」市民，或居於「香港」而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並且有固定「香港」住

址並以「香港」為慣常居住國家，即符合資格申請成為「受保人」。

「受保人」不能在「本公司」內享有多於一份手術現金保障計劃，若「受保人」享有多於一份該等保障：
 「受保人」將被視為只享有提供較高保障額的一份手術現金保障計劃；或
 若多於一份的手術現金保障均提供同樣的保障額，則「受保人」只被視為享有由「本公司」較早生效的一份保障計劃。

在以上情況下，「本公司」會將不再有效的保單之保費從有關保單生效日起退回，並不附帶任何利息。有關保單將被視為從未生效，而「本公司」

將不就有關保單對「閣下」有任何責任。

現況轉變

如「閣下」在投保表格內所提供之資料有任何轉變，「閣下」必須通知「本公司」有關之變更 不論以口述或書面形式，否則「本公司」有權拒

絕所有賠償或使其失效。

索償通知

在任何情況下就本保單有任何索償，「受保人」應盡快及在「手術」後三十天內，向「本公司」提交所有索償所需資料，若未能如期提交，可使

索償無效，除非「受保人」能證明有關資料並未能合理地如期提交。「受保人」必須就所提交的索償，按照要求提供證明。

損失證明

「受保人」必須在索償的「疾病」或「損傷」治療完畢後三十天內向「本公司」提交確實損失證明，包括收據和明細列項賬單及診斷資料正本，

連同填妥的索償表格，方可辦理索償。

「本公司」必須接獲合符要求的證明，而索償人亦必需自費提供「本公司」指定形式及性質的資料、協助、文件、「醫生」簽發的醫療證明及報

告，「本公司」方會履行責任作出賠償。

「本公司」有權在辦理本保單任何索償的過程中，按情況適當和需要自費檢驗「受保人」。



索償時限

除索償已被「本公司」接納或為有待進行之未審結訴訟或仲裁外，於任何情況下，「本公司」概不會就「受保人」於蒙受任何「傷疾」後滿十二

個月方提出之有關索償支付賠償。

身體檢查

如「受保人」蒙受非致命「損傷」，「本公司」有權按需要要求由「本公司」指定的醫療機構為「受保人」進行身體檢查。

支付索償

所有保單的賠償將在收妥所需證明文件後，付予「受保人」，若「受保人」在「手術」後身故，則會付予「受保人」之遺產承繼人。

虛報資料或不披露

如「閣下」或任何代表「閣下」的人士於投保表格或就任何索償知情地作出任何虛假聲明，或未披露「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沒有如實申報，

「本公司」概不就任何索償履行賠償責任，本保單規定之所有保障亦即時停止生效。「本公司」亦不會退回已繳保費。

保費

 本保單為一年期手術現金保險單，「閣下」可按年或按月繳付保費。「閣下」支付首期保費後，往後必須在保費到期日或之前付款。如已獲
得本保單賠償或接受服務，「閣下」必須繳交保單全年之保費。

 保費按「受保人」於投保時之投保「年齡」收取但「本公司」會按保費到期日當時適用的保費表，保留在保費到期日變更或調整保費之權利。
若有任保費改動，「本公司」亦將於保費到期日前三十天內向「閣下」發出書面通知。

寬限期

「閣下」付訖首期保費後，「本公司」將於每次保費到期時給予「閣下」三十一天寬限期。在寬限期內，本保單仍維持有效，如「閣下」於寬限

期屆滿後尚未繳清保費，本保單將於欠繳保費到期日起被視為逾時失效。

重訂保單

如「閣下」因欠繳保費而導致「本公司」宣佈保單逾時失效，惟事後向「本公司」提交令「本公司」滿意的重訂申請書，並提供可保性證明，「本

公司」可能允許「閣下」重訂保單。重訂保單只承保「受保人」於重訂當日起計三十日後開始患上的「疾病」，惟「損傷」除外。

「本公司」取消保單及續保保單

本保單在保險生效後，最長可生效一年，但可以續保。然而「本公司」保留在任何「保險期」續保時更改條款及條件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保費、

保障、或不承保事項，並給予「閣下」三十天的書面知。「本公司」毋須披露有關修訂的原因。在任何一個「保險期」內，如「受保人」在生效

日期前尚未接受此修訂，本保單最終將不能續保。

在不違反上述情況下，儘管本保單另有任何其他條款規定，如有下列情況，「本公司」亦可隨時取消或拒絕續保或更改本保單：

「受保人」：

沒有如實申報，以詐騙等手段隱瞞事實，以致誤導「本公司」或任何其他保險公司；或

違反本保單的條款；或

「香港」不再是慣常居住國家；或

根據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第 項，付訖保費的承保期已過，「受保人」並未在寛限期到期日支付保費；或

「本公司」決定終止此保單。

如取消保險，「本公司」將發出書面通知，保險將於通知發出日後三十日正式取消。上述郵寄通知書可充份證明「本公司」已發出通知，本保單

於通知書註明的生效日期及時間正式終止。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並沒有責任提供終止此保單之原因。本保單如上所述終止，「本公司」將

會退還當時尚未使用的保費但必須在該段保單生效期間內無索償紀錄。

「受保人」取消保單

「閣下」有權以三十天書面通知「本公司」取消保單，如在該段保單生效期間無索償紀錄，已繳交之全年保費將根據下列適用的比率計算扣減，

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可低於「本公司」慣常收取的最低保費。如保單以按月方式繳付全年保費，「本公司」亦有權按以下比率向「閣下」收取剩下

之全年保費。

保障期 收費比率

個月（即慣常收取的最低保費）

個月

個月

個月

個月

超過 個月

儘管有上述規定，如本保單未符合「閣下」需要及在該「保險期」內無索償紀錄，「閣下」有權在保單交付「閣下」後起計的 天內以「閣下」

簽署之書面通知「本公司」取消保單並向「本公司」交還保單。「本公司」將會把「閣下」已繳付的保費無息全數退還。

保障終止

本保單之保障將會在遇到下列較早發生的一項時自動終止：

 根據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第 項 「年齡」及資格限制所述之情況；
 根據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第 項 虛報資料或不披露所述之情況﹔
 根據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第 項 寬限期中所述之保費到期日﹔
 根據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第 項 「本公司」取消保單及續保保單中所述之保費到期日﹔
 根據第五部份 基本條款第 項 「受保人」取消保單所述之情況。

更改保障

「閣下」可於「保單週年日期」前三十天以書面申請更改或｢提升｣保障。申請必須連同詳細之健康聲明，詳列任何「受保人」於申請更改保障時

已知或已有之｢損傷」、「疾病」、病徵或身體狀況，或「受保人」正在接受或將會接受之治療或藥物。申請必須經「本公司」批核，「本公司」

有權就此要求更改本保單內任何條款及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保費、保障或不承保事項。

虛報「年齡」或性別

如「受保人」虛報其「年齡」或性別，「本公司」會按其正確「年齡」或性別應付之保費而退回或收取保費的差額。倘「受保人」投保時的正確

「年齡」未符合保單的要求或已超出限制，「本公司」於任何情況下只會退回保費而不負責任何承保責任。

筆誤

「本公司」的筆誤不會令生效的保單因而失效，或令失效的保單因而生效。

法律訴訟

依據本保單規定，當索償證明文件送交「本公司」後，六十日內不得進行法律訴訟以求賠償。此外，「受保人」亦不得在「本公司」要求其提供

索償證明的指定限期屆滿兩年後提出訴訟。

代位權

「本公司」有權自費以「受保人」名義對任何導致索償的承保事件的第三者進行追討。

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案

如有任何關乎本保單出現的爭議，爭議各方可根據香港司法機構為民事調解所訂立及爭議當時所適用之有關實務指示，真誠進行調解。 所有未

能解決之爭議，一律按照「香港」法例第 章《仲裁條例》及不時生效的修訂本以仲裁方式裁定。整個仲裁過程必須在「香港」進行，並由爭

議各方同意之單一仲裁人裁定。現明文述明，在爭議各方根據本保單行使任何法律權利前，必須先取得仲裁決定。不論任何類型爭議解決方案的



任何狀況或結果，如本保險公司否認或否決「受保人」追索本保單之任何責任，而「受保人」並未能於本保險公司所發出之通知十二個月內按以

上規定展開仲裁，「受保人」之賠償申請即被視作已被撤回或放棄，並且不能根據本保單再次進行追討。

遵從保單條款

如違反本保單任何條款，所有就本保單提出的索償均告無效。

管轄法律

本保單受「香港」法律管轄及按其詮釋，並且服從「香港」的專有司法裁判權。

第六部份 賠償程序

步驟 ： 在首次治療「傷疾」後三十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步驟 ： 填寫賠償申報表及提交下列所需正本的證明文件。

在「醫院」進行的「手術」

載明下列資料的「醫院」結單：

 病人姓名
 「住院」日期
 診症；及
 「手術」詳情

在「門診」或「日間病人」的規格下進行的「手術」

載明下列資料的主診「醫生」收據：
 病人姓名
 診症日期
 診症；及
 「手術」詳情

（此保單分別有英文及中文版本，而中文版本乃是本保單之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文與英文有異，均以英文為準）

完



「小型手術表」
 

「本公司」會定期調整「小型手術表」內列出之「小型手術」並保留更新「小型手術表」之權利。任何調整將於本保單「保單週年日期」適用。

眼睛

眼瞼手術

清除角膜異物

角膜修補術

所有結膜或角膜手術，不包括角膜植入、嚴重角膜傷口修補及角膜造形

術

切除瞼腺炎、瞼板腺囊腫或翼狀胬肉一側或兩側

用探針擴張淚小管 鼻淚管兼 不兼沖洗

鼻 耳 喉 肺

鼻竇穿刺及灌洗

耳鼓膜穿刺術包括不包括植管

皮膚、皮下組織及乳房

皮膚病變組織或皮下組織切除

皮膚上縫合或皮膚上組織切除及傷口縫合

切口及或引流皮膚病變組織包括膿腫

皮膚或皮下組織異物取出

單側或兩側嵌甲切除及或撕脫包括化學消熔

皮膚或皮下病變組織切除 冷凍治療 電灼治療 激光治療

乳房腫塊活細胞檢查

內分泌及淋巴系統

頸或淋巴活細胞檢查

細針抽吸細胞術 淋巴結針管抽取活組織檢驗

淋巴結膿腫引流

骨骼肌肉系統

肌肉或軟組織活細胞檢查

局部麻醉下為深傷口進行手術創口洗滌

板機指或姆指鬆解手術

迪克文氏腱鞘炎

女性生殖系統

子宮頸冷凍手術燒灼術雷射手術或錐形切除術子宮頸錐狀切片

子宮頸患處切除

一般

任何在門診或日症設備環境下進行之手術

任何內窺鏡包括不包括活組織檢查及包括不包括瘜肉切除已列明在保

單第三部份 手術保障之第 項除外



 
 

 
 
 
 
 
 
 
 
 

All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and held by Zurich Insurance Company Ltd (“Zurich”) will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Zurich’s 
privacy policy, as notified to the insured person from time to time and available at this website: 
www.zurich.com.hk/eng/cs_nonlifepolicyservices_privacy.htm.  
 
The policyholder shall, and shall procure the insured / insured members to, authorise Zurich to use and transfer data (within or 
outside Hong Kong), including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as defined in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ap.486), Laws of 
Hong Kong, for the obligatory purposes as set out in Zurich’s privacy policy as applicable from time to time.   
 
When information about a third party is provided by the policyholder / insured / insured member to Zurich, the policyholder / 
insured / insured member warrants that proper consents from the relevant data subjects have been obtained before the 
personal data are provided to Zurich, enabling Zurich to assess, process, issue and administer this polic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conducting any due diligence, compliance and sanction checks on such data subjects.   
 

 

 

 

Other than the policyholder or the insured / insured persons, or as expressly provided to the contrary, a person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is policy has no right to enforce or to enjoy the benefit of any term of this policy. Any legislation in relation to third parties' rights 

in a contract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to this policy. Notwithstanding any terms of this policy, the consent of any third party is not 

required for any variation (including any release or compromise of any liability under) or termination of this policy. 

Note: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or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bove 2 clauses with any existing clauses in the policy, the above 2 

clauses shall prevail and replace the wording of such existing clauses to the extent of the discrepancy or inconsistency. The above 

wording will automatically apply to your policy (in the case of a new policy) or renewal policy (in the case of policy renewal) on the 

policy effective or renewal effective date (as the case may be).  Unless as otherwise specified, oth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will not be affected 
 
 
 

Statement of purpose for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根據「本公司」不時通知「閣下」的私隱政策使用所有已收集及持有的個人資料，「閣

下」亦可透過此網址查閱有關私隱政策：www.zurich.com.hk/chi/cs_nonlifepolicyservices_privacy.htm 。 

 

「閣下」會，及會促使「受保人」，授權「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不時適用之私隱政策所詳列的強制性用途，使用及轉發(至

「香港」境內或境外)包括屬敏感性如「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所定義之個人資料。 

 

如「閣下」/「受保人」向「本公司」提供任何第三者資料，「閣下」/「受保人」必須保證於提供此等個人資料予「本公司」

前已獲得有關資料當事人之正式同意，使「本公司」可以評估、處理、簽發及執行管理本保單，包括並不限於進行任何對有關

資料當事人進行審慎調查、合規及製裁查核。 

 
 
 
 
 
 
 
 
 
 
 

除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 或本保單以明示方式指明以外，任何人士如非本保單之一方並沒有權利執行或享有本保單條款的保

障。任何有關合約第三者權益之法例將不適用於本保單。不論本保單任何條款所列，任何保單變更(包括任何解除責任或責任妥

協) 或終止均不須第三者同意。 

 

 註: 如以上條款與保單任何現有條款產生差異或矛盾，將以以上條款為準並以其取代保單現有條款相關之差異或矛盾部分。以

 上條款將於閣下保單生效(如現為新保單)或續保生效(如現為保單續保) 時自動生效。除非另作註明，保單內的其他條款及細則

 將不受影響。 

個人資料收集目的 

第三者權益 


